








 

 

附件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感謝各位股東在百忙中撥冗蒞臨本公司 115 年股東常會，114 年度本公司獲利再度創下新高，
整體而言繳出優秀的成績單，茲就 114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及 115 年營運展望報告如下：    

一、上年度(114)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14 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6 億元，合併毛利為 9.4 億元（毛利率 20%），較前一年度毛利 8.3

億元（毛利率 17%）增加，主要受惠於美國聯準會（Fed）進入降息循環、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加

劇帶動的強勁避險需求，以及各國央行持續增加黃金儲備等三大因素發酵，國際黃金價格屢創歷
史新高。此一趨勢同步帶旺整體金屬市場價格，進而顯著提升了毛利表現。114 年度合併稅後淨
利為新台幣 6.34 億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6.6 元。114 年主要產品組合，金及含金混合貴金屬佔
整體營收比重為 39%；銅佔營收比重 45%；其他等佔營收比重為 16%。毛利率、營業利益率及
稅後淨利率均上升，本業獲利表現良好。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 113 年度 % 

營業收入 4,634,941 100 4,935,997 100 

營業毛利 938,703 20 826,974 17 

營業淨利 679,467 15 588,283 12 

稅後淨利歸屬母公司 634,429 14 465,434 9 

每股盈餘（元） 6.60 - 4.84 - 

(二)、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14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資訊，故不適用。 

      2.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請參閱以下簡表及完整財務報告。 

       I.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現金流入 729,067 419,596 309,471 73.75%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 (151,131) (81,425) (69,706) (85.61%)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 (252,040) (161,233) (90,807) (56.32%) 

         現金流量分析： 

        (1)營業活動流入增加：主要係因毛利率及營業利益率均上升，本業獲利表現良好。 

        (2)投資活動流入減少：主要係因 113 年度有美金買回權附利率商品到期及出售股票 

                             224 張，114 年度無此情事，致現金流入較去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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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籌資活動流入減少：主要係因償還銀行借款所致。 

       II.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5.16 12.78 

股東權益報酬率（%） 18.33 14.94 

佔實收資本比例(%） 
營業利益 70.69 61.21 

稅前純益 79.70 53.97 

純益率（%） 13.69 9.43 

每股盈餘（元） 6.60 4.84 

（三)、研究發展狀況 

       1.因應戰略資源對稀土之需求，本公司朝著開發永磁材料高效分離與提純技術，建立自主

循環體系，減少對原生礦產依賴，並串聯下游產業實現再生料循環，鞏固戰略供應鏈競

爭力。    

       2.研發成果：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06 年度 
＊ 銦的回收 

＊ 小鋼珠鎳錫的回收 

107 年度 
＊ 銅陽極泥中鈀金的回收 

＊ 鈀純度的提升由 80%提升至 90%以上 

108 年度 ＊ 低品位銅的電解 

109 年度 

＊ PET 塑料回收 

＊ Ni、Cu 膏罐清洗回收再利用 

＊ 鈀純度的提升由 90%提升至 99%以上 

110 年度 ＊ 含錫金廢料的回收 

111 年度 ＊ 醋酸銠物料之銠回收 

112 年度 ＊ 廢電池有價金屬的回收-鈷(Co) 

113 年度 ＊ 含 Rh 異辛醇廢液的回收 

114 年度 ＊ 磁性物料稀土(Nd、Pr)回收 

 

二、本年度(115)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經營策略 

     1.經營方針： 

          本公司秉持「技術第一、品質第一、服務第一」的經營理念及資源確保、資源回收、

資源利用的三大經營方針，藉由將科技廢棄物變成了可利用資源的的能力，實現「城市採

礦、環境守護」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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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營策略：結盟、技術、合作、優質服務、設備優勢 

         結盟：金益鼎深知單純的控制成本，不如以產業結盟合作提升獲利，從推動前瞻性系

統整合做起，逐步地與相關產業進行策略聯盟，積極擴充現有之組織體系，形

成一套完善的上下游供應鏈，以此為客戶們達到成本降低、便利性提高及服務

品質保證之目的。 

         技術：多年來與申請多項廢棄物處理專利，現已成為國內首屈一指擁有專業清除回收
處理系統之電子廢棄物處理公司。 

         合作：積極的與國際大廠技術交流，與美、日大廠在貴金屬回收精鍊技術上密切合作 

，不斷地提昇產業貴金屬回收價值。 

         優質服務：深耕客戶關係，確切了解客戶訴求並將處理過程及回覆結果專卷留存，以

作為未來提供客戶更優質服務的參考。 

         設備優勢：兩座甲級專業清除回收處理廠及清除廠中，內含檔板清洗設備、貴金屬回

收設備、粉碎分選設備、污染防治設備等，以完善的處理流程達成極佳的

品質控管。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全球環境法規已從「試行」邁入「強制執行」階段。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結

束過渡期，於 2026 年正式施行，屆時進口產品必須全面申報並繳納碳排憑證；同時，美國

《清潔競爭法案》(CCA) 亦於 2025 年起對高碳排進口產品徵收碳稅。台灣作為外貿導向

經濟體，企業減碳已非選項，而是生存要件。在綠能轉型下，分散式電源與強韌電網日益重

要，隨之而來的太陽能發電設備退役潮，使環保處理與資源循環成為淨零經濟的核心課題。 

金益鼎已成功取得新竹西濱新廠之廢太陽能板完全處理製程許可，並已取得台灣、日

本、美國及澳洲等多國專利，於 115 年正式商轉。太陽能板材料因具備 20 年以上的耐用

等級，回收再利用價值極高。本公司透過專利破碎與物理分選技術，能將這些高純度材料重

新投入供應鏈。 

 此外為應對地緣政治與全球供應鏈重組，金益鼎積極擴大海外版圖： 

• 泰國廠：已於 114 年 11 月 Gateway City 工業區正式動土，結合泰國 BOI 投資優惠，建

立東南亞電子廢料處理樞紐。 

• 美國廠：針對美國 CCA 法規及在地化供應鏈需求，本公司正加速建置美國回收處理基

地，透過太陽能板技術輸出與戰略結盟，確保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減碳環境中取

得優勢。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專注本業： 

        (1) 西濱新廠全面商轉，擴大廢棄太陽能板回收領先優勢。 

        (2) 加速泰國廠之建置，完成跨國回收體系佈局。       

      2.精實營運： 

        (1) 利用 AI 協助，優化作業流程。 

        (2) 推動西濱新廠的製程優化與智慧轉型，提升自動化與作業效率。 

      3.創造價值： 

        (1) 垂直整合上中下游供應鏈體系，提供客戶更便利的服務。 

        (2) 深化稀土元素回收技術，建構永磁回收循環通路，實現高附加價值永磁材料的再生利

用。 

        (3) 透過技術授權推廣太陽能板再生技術，拓展國際市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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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 115 年度營運計劃分為五大發展主軸： 

1. 推動西濱新廠製程優化與智慧轉型。

2. 建立永磁材料回收與再利用循環體系。

3. 加速泰國廠建置與區域循環經濟體系布局。

4. 拓展國際合作與技術授權。

5. 持續落實綠電與減碳承諾，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不變。

四、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金益鼎競爭優勢：

1.電子廢棄物已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固體廢棄物，廢電路板、手機、伺服器、電動車電池里藏

著一座「都市礦山」，含金屬價值遠高於天然礦藏，已成為各國爭奪的戰略資源，AI 資料

中心+太陽能板退役潮將在 2027-2030 年帶來第二波廢電子金屬海嘯，而金益鼎公司從 E

-waste 中回收多種基本金屬或貴金屬已進入規模經濟，產能、專利或技術等均領先其他廠

商，未來成長爆發力值得期待。

2.本公司面對全球減碳賽局，金益鼎展現了極具競爭力的『地緣戰略優勢』，其中泰國廠與

美國廠的建置，表明金益鼎擁有的不僅是取得多國專利的物理拆解技術，更是目前市場上

極少數具備跨國處理量能與完整法規合規證明的回收企業，當競爭對手仍受限於區域處理

框架時，本公司已在為全球客戶創造實質的減碳價值與循環經濟綜效。

3.本公司身為國內 E-waste 回收處理三大業者之一，不僅持有 ISO 認證，更取得 R2V3（負

責任回收）證照及 UL2809 再生材料黃金認證，具備市場領導地位。此外，公司擁有太

陽能板回收專利技術，能讓每一片退役太陽能板重生，具備明顯的技術與規模優勢。

(二)、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法規變

動情形，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並諮詢相關專業人士，以即時調整本公司營

運策略。112 年 2 月 15 總統公布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明確將「2050 淨零排放」入法，

金管會亦明確上市公司完成碳盤查的時間表，本公司已成立永續推動小組因應。最近年度本

公司並未受到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令變動而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情形。 

(三)、2026 年全球進入碳約束新紀元，減碳已成企業生存要件。金益鼎秉持「城市採礦師」與「環

境守護者」之使命，憑藉專利技術將廢棄物轉化為高值再生原料，不僅協助客戶落實 ESG 並

規避貿易碳稅風險，更從源頭落實資源循環。本公司將持續深化綠色處理技術，守護環境同

時創造永續營收動能。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莊清旗

總 經 理：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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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瑞芝會計師及黃泳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

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五年股東常會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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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 十 五

條 

本公司重視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

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

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作業

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

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

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

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

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

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七、提升對海洋或陸域生物多樣性及

生態系之保育、資源永續利用及公平

合理效益。 

本公司重視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

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

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作業

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

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

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

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

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

續使用。 

依「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務

守則」調整增加

現行第五款至第

六款。參考聯合

國生物多樣性公

約倡議事項，並

參酌海洋及自然

保育之相關法

令，公司宜考慮

營運對生物多樣

性與生態系之影

響，俾利企業永

續經營，爰修正

本條文字，並增

訂第七款。 

第 二 十

一條 

本公司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

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本公司宜建立產學合作計畫，培育產

業種子人才。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

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

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

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公司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

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

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

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

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為推廣產學一

體、學子職涯發

展等，鼓勵企業

與學校合作育

才，具有產學雙

贏之效益，爰增

訂第二項，並調

整現行第二項至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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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

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

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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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評價之估計不確定性請詳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評價之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係從事電子廢棄物之金屬回收處理，存貨評價係以成本

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衡量，存貨主要組成為各類金屬(銅、金、銀、鈀等)，其價值受市場

金屬價格波動影響，存貨成本有跌價之風險。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金益鼎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存貨

評價政策，並選取適當樣本，評估其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執行；檢視管理階層備抵存

貨跌價損失計算表，抽樣檢查其淨變現價值引用資料來源並核對相關文件，驗算備抵存貨

跌價損失，據以評估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的適足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九)。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係從事電子廢棄物之金屬回收處理，營業收入係個體財務報

告之重要事項之一，認列時點是否正確及是否具完整性對財務報告影響重大。因此，收入

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了解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採

用的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並與銷售條款比較以評估所適用政策的適當性；暸解及測試銷貨

及收款作業循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抽查個別銷貨交易，核對客戶訂單及

出貨證明等文件；並選取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之銷貨交易，檢視有關出貨證明及與

客戶約定的交易條件，評估交易是否被記錄在適當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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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金益鼎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金益鼎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金益鼎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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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查

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

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

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120333238號

金管證審字第1010004977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二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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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二十)及七) $ 3,899,942 100 3,746,360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七)、(八)、七及十二) 3,093,796 79 3,110,889 83

5900 營業毛利 806,146 21 635,471 17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三)、(十五)、(二十一)、七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52,383 2 48,574 2

6200 　管理費用 131,598 3 121,688 3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044 - 4,175 -

　　營業費用合計 190,025 5 174,437 5

6900 營業淨利 616,121 16 461,034 1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二十二)及七) 30,992 - 20,413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二)及(二十二)) 46,779 1 (71,969) (2)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二十二)及七) (3,933) - (1,090)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附註六(六)) 62,587 2 88,254 2

7100 　利息收入(附註六(二十二)及七) 4,608 - 3,352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41,033 3 38,960 1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757,154 19 499,994 13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六)) 122,725 3 34,560 1

本期淨利 634,429 16 465,434 1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五)) 425 - 508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25 - 508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1 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9,824) - 73,993 2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9,824) - 73,993 2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9,399) - 74,501 2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605,030 16 539,935 14

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九))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6.60 4.84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6.56 4.81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莊清旗 經理人：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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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757,154 499,99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4,898 21,855
攤銷費用 403 35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損失 (38,691) 81,984
利息費用 3,933 1,090
利息收入 (4,608) (3,352)
股利收入 (11,950) (8,62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62,587) (88,254)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 35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445 -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 (2,575) (1,672)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80,732) 3,73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淨變動：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3,696) (6,271)
合約資產 (280) -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74,023) (12,598)
其他應收款(含關係人) (5,283) (3,400)
存貨 (159,632) (229,669)
其他金融資產 - (19,243)
其他流動資產 (50,623) (5,666)
其他非流動資產 99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淨變動合計 (303,438) (276,84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淨變動：

應付票據及帳款(含關係人) 89,224 76,919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28,284 16,032
其他流動負債 (7,034) 7,529
其他非流動負債 - (5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淨變動合計 110,474 100,42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淨變動合計 (192,964) (176,423)
調整項目合計 (273,696) (172,688)

董事長：莊清旗 經理人：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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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續)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483,458 327,306

　　收取之利息 4,608 3,352

　　支付之利息 (3,910) (1,066)

　　支付之所得稅 (10,855) (81,72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73,301 247,87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290 -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63,58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172,09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8,244) (225,333)

　取得無形資產 (18) (1,337)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27,512 -

　預付設備款增加 (649) (23,845)

　收取之股利 57,835 25,66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0,726 (116,34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60,000) 60,000

　舉借長期借款 - 70,635

　償還長期借款 (37,976) (48,174)

　租賃本金償還 (7,060) (4,362)

　發放現金股利 (240,290) (211,456)

　員工執行認股權 - 495

　其他籌資活動 - 1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45,326) (132,76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48,701 (1,23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46,096 347,32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94,797 346,096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莊清旗 經理人：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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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金益鼎集團」)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

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

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金益鼎集團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

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

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金益鼎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

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金益鼎集團民國一一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

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

核事項如下：

附件五、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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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評價之估計不確定性請詳合

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評價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金益鼎集團主要係從事電子廢棄物之金屬回收處理，存貨評價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孰低法衡量，存貨主要組成為各類金屬(銅、金、銀、鈀等)，其價值受市場金屬價格波動

影響，存貨成本有跌價之風險。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金益鼎集團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金益鼎集團存貨跌價損失提列

政策，並選取適當樣本測試，評估其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執行；檢視管理階層備抵存

貨跌價損失計算表，抽樣檢查其淨變現價值引用資料來源並核對相關文件，驗算備抵存貨

跌價損失，據以評估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的適足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金益鼎集團主要係從事電子廢棄物之金屬回收處理，營業收入係合併財務報告之重要

事項之一，認列時點是否正確及是否具完整性對財務報告影響重大。因此，收入認列為本

會計師執行金益鼎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了解金益鼎集團所採用的收入認列

會計政策，並與銷售條款比較以評估所適用政策的適當性；暸解及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

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抽查個別銷貨交易，核對客戶訂單及出貨證明等文

件；並選取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之銷貨交易，檢視有關出貨證明及與客戶約定的交

易條件，評估交易是否被記錄在適當的期間。

其他事項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一一四年度及一一三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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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金益鼎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

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金益鼎集團或停止營業，或

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金益鼎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金益鼎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金益鼎集團繼

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

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

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金益鼎集團不再具有

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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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金益鼎集團民國一一四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

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

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

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120333238號

金管證審字第1010004977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二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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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二十)及七) $ 4,634,941 100 4,935,997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七)、(八)、(十五)及七) 3,696,238 80 4,109,023 83

5900 營業毛利 938,703 20 826,974 17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三)、(七)、(八)、(十四)、(十五)及(二十一))：

6100 　推銷費用 52,384 1 57,195 1

6200 　管理費用 200,808 4 177,321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044 - 4,175 -

　　營業費用合計 259,236 5 238,691 5

6900 營業淨利 679,467 15 588,283 1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二十二)) 20,631 - 24,009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二十二)及七) 52,258 1 (105,723) (2)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十四)、(二十二)及七) (5,179) - (2,298)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附註六(六)) (3,131) - (4,690) -

7100 　利息收入(附註六(二十二)) 21,985 1 19,129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86,564 2 (69,573) (2)

7900 稅前淨利 766,031 17 518,710 10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六)) 135,910 3 53,276 1

8200 本期淨利 630,121 14 465,434 9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25 - 508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25 - 508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8,140) (1) 73,993 2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8,140) (1) 73,993 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7,715) (1) 74,501 2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602,406 13 539,935 11

本期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634,429 14 465,434 9

8620 非控制權益 (4,308) - - -

$ 630,121 14 465,434 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605,030 13 539,935 11

8720 　非控制權益 (2,624) - - -

$ 602,406 13 539,935 11

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九))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6.60 4.84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6.56 4.81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莊清旗 經理人：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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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766,031 518,710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62,067 53,575
攤銷費用 448 38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損失 (21,570) 72,565
利息費用 5,179 2,298
利息收入 (21,985) (19,129)
股利收入 (12,309) (9,1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3,131 4,69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 35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445 -
租賃修改利益 (74) -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2,880) 6,225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2,452 111,83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淨變動：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3,697) (6,271)
合約資產 (7,210) (3,701)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7,008) 18,231
其他應收款 (2,094) 4,753
存貨 (40,477) (245,019)
其他流動資產 (45,200) (9,46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淨變動 (115,686) (241,47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淨變動：

應付票據及帳款 80,685 87,194
其他應付款 24,728 23,658
其他流動負債 (4,440) 7,866
其他非流動負債 - (5,04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淨變動 100,973 113,67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14,713) (127,804)
　　調整項目 (2,261) (15,968)

董事長：莊清旗 會計主管：許珮如經理人：莊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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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763,770 502,742

　　收取之利息 21,985 19,129
　　支付之利息 (5,201) (2,377)
　　支付之所得稅 (51,487) (99,89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29,067 419,59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9,558)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290 73,567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03,983) (261,156)
　其他應收款減少 - 96,519
　取得無形資產 (418) (1,337)
　取得使用權資產 - (780)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38,220 50,684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1,549) (38,494)
　收取之股利 12,309 9,13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51,131) (81,42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60,000) 52,623
　舉借長期借款 2,300 106,924
　償還長期借款 (38,476) (59,463)
　存入保證金減少 - (30,648)
　租賃本金償還 (15,862) (19,808)
　發放現金股利 (240,290) (211,456)
　員工執行認股權 - 495
　非控制權益變動 100,288 -
　其他籌資活動 - 1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52,040) (161,23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7,736) 62,71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98,160 239,65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871,184 631,53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169,344 871,184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莊清旗 經理人：莊瑞元 會計主管：許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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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金益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

任。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三分之一。有關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

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 

(以下略)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本公司上述董事名

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本公

司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

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

選名額。 

(以下略) 

依據民國112年9

月 1 日櫃買中心

證 櫃 監 字 第

11200681001 號

公告修正「上櫃

公司董事會設置

及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第 4

條第 3 項規定，

上櫃公司獨立董

事人數自 116 年

起，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三分之

一，爰修訂本條。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6%~15% 

為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數額不低

於 50%應為基層員工分配酬勞，由董

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

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以不高於 5%為董

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6%~15%

為員工酬勞，本項員工酬勞數額不低

於 50%應為基層員工分配酬勞，由董

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

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以不高於 5%為董

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配合實務作業修

正。 

第 廿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二十日。 

…(略)… 

第二十二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五年六月十二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二十日。 

…(略)… 

第二十二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定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四年六月十八日。 

增訂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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